(2023)京0116民初2260号案件
评估中止函
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受贵院委托对(2023)京0116民初2260号案件位于北京市怀柔区东关一区1号楼1层北三间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于2023年8月25日收到贵院寄来的《鉴定评估委托书》、《起诉书》复印件、《鉴定申请书》复印件、《谈话笔录》复印件。现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，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，需贵院协调补充以下文件：
1.评估标的范围所对应的《商品房购销协议书》
2.评估标的范围所对应的《房屋所有权证》
3.评估标的范围所对应的《他项权利证书》（抵押）
5.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评估标的《不动产登记簿》（包含基本信息、转移登记信息及抵押、查封登记）
6.房屋租赁合同等租赁信息

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，并尽快提供上述资料。因无产权信息，目前无法开展评估工作。特此申请中止评估，望予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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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说明。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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